台山市林业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2015年纳入我局行政许可事许共13大项，19小项。行政许可事项有：采伐林木许可证核发；征用占用林地审核、审批；森林植物检疫证书核发；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主要林木良种生产许可证审核；主要林木良种经营许可证审核；木材运输证核发；进入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审批；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审核；因特殊情况在禁猎区狩猎审批；运输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县境审批；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野外考察审批；采集、收购、出售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猎捕、收购、出售、运输、携带、邮寄、加工、利用国家二级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核（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核；收购、出售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核；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审核；收购、出售、运输、携带、利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核）；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收购、出售、运输、携带、邮寄、加工、利用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核。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1086宗，分别为：
1、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933宗；
2、征用占用林地审核、审批29宗；
3、森林植物检疫证书核发64宗；
4、木材运输证核发60宗；
全年办结1086宗。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事项。
（二）依法实施情况。
1、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审批权限，我局主要执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广东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日常工作中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管理，保护好我市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加强对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管理，促进我市林业事业健康发展。
2、优化审批流程和规范审批程序。不断优化办事流程，将13大项19小项审批项目在“台山网上办事大厅”公开，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2015年，我局共处理网上办事大厅申报事项138宗，事项进驻率100%，审核率100%，无超时受理、投诉等情况发生。同时提供“一站式”服务，群众办事可直接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提交申请，再由镇林业人员到我局办理，办结后，由镇直接通知群众到镇领取证件，免除群众办事路途奔波。开通绿色通道，针对家庭困难急需资金及老弱病残弱势群体，优先办理。
3、明确审批标准。我局在开展行政审批工作过程中，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局相关制度的要求，依法依规办理。
（三）公开公示情况。2015年，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除在办公大楼的公开栏公布我局职责、内部机构分工和办事流程外，同时在我局门户网站和市网上办事大厅公布办事的程序、条件、期限、咨询投诉方式等情况，向办事单位及群众全面主动公开公示，提高行政审批的透明度。
（四）监督管理情况。我局把行政职权的公开公正运行作为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和工作任务，主要领导负总责，各分管领导各司其职，逐层抓落实。办公室作为行政职权公开公正运行工作建设的常设机构，全面协调全局行政职权履行工作的开展，负责上报下达及督导各股室、直属单位行政职权履行工作。各股室负责人负责开展好本股室各项职权的公开公正运行工作，落实工作汇报制度。不断加强监督制约，对重要职权的行使情况及时进行登记、分类、汇总，以确保行政职权的运行置于监督之中。全年有关我局的行政审核审批事项0投诉。
（五）实施效果情况。从我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来看，设立行政许可达到预期效果，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方便了办事群众和办事单位，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得到群众的好评。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主要存在问题是有些行政许可事项已取消，但其他部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时需我们提供已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作依据，否则不予办理，群众难办证。如我局目前无核发野生动物繁养繁殖经营许可证权限，但工商部门需要以此作为办理营业执照的依据等。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针对存在主要问题，为方便群众办事，要做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同时根据上级要求，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全力做好行政许可公示工作。将行政许可信息规范、完整、清晰、准确地向社会公开，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查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